
燃料熱值檢測方法－彈卡計法

中華民國113年12月26日環部授研字第1135117523號函公告

自中華民國114年4月15日生效
NIEA M216.01C

一、方法概要

在純氧條件下燃燒一定重量苯甲酸測得彈卡計 (Bomb calorimeter)
之有效熱容量 (Effective heat capacity)，再稱取相當重量燃料樣品，並
在相同條件下燃燒。樣品之總熱值由熱容量乘上溫升修正值（已調整
過無關之熱效應），再除以樣品重量計算而得，總熱值扣除燃燒時水
分生成蒸氣狀態所需熱量即為淨熱值。

二、適用範圍

本方法適用於固態生質燃料及固體再生燃料總熱值及淨熱值之檢
測（註 1）。

三、干擾

略

四、設備與材料

（一）彈卡計：測定熱值之設備（如圖一），含燃燒彈筒 (Combustion
bomb)、盛裝彈筒之卡計槽、溫度量測裝置、點火線、點火電路、
水、攪拌裝置及能維持特定溫度之外槽水套（註 2、註 3）。在量測
過程中，彈卡計封閉於外槽水套中，外槽水套溫度控制方式決
定設備之操作原理及溫升修正之評估方式。

1. 燃燒彈筒：可安全承受燃燒過程中所產生之壓力，燃燒彈筒設
計應可完全回收液體產物，材質須可抵抗樣品燃燒所產生之酸
性產物腐蝕。燃燒彈筒合適之內部容量約 250 mL 至 350 mL。
（註 4）

2. 卡計槽：由金屬製成，外表面經高度拋光，其尺寸應可使燃燒
彈筒於測定過程中完全沒入水中。卡計槽蓋通常有助於減少卡
計水之蒸發，需與卡計槽保持良好熱接觸。

3. 攪拌裝置：轉速恆定，攪拌軸在周圍外槽水套蓋下方部分應具
有低熱傳導及低質量，以減少系統間之熱量傳遞，尤其當攪拌
軸與攪拌馬達直接接觸時更為重要。當使用卡計槽蓋時，攪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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軸與攪拌馬達接觸部分應在卡計槽蓋上方。攪拌水式彈卡計之
攪拌速率應足夠大，以確保彈卡計溫度快速變化過程中不會出
現熱點，較合適之速率為可使主要期時間長度限制在 10 分鐘以
內。

4. 外槽水套：完全包覆彈卡計，彈卡計與外槽水套間空氣間隙約
10 mm。若為恆溫式操作，外槽水套中水量應大至可忽略外界所
造成熱量干擾，於整個實驗過程中，溫度變化應控制在
± 0.1 °C 以內，若為被動式恆溫式外槽水套，應有足夠大之熱
容量以避免水本身溫度改變。若為絕熱式操作，外槽水套溫度
應與彈卡計溫度保持相同，外槽水套中水量應較少且具沉浸式
加熱器，當點火燃燒後，外槽水套溫度應保持在彈卡計水溫
± 0.1 °C 內。

5. 溫度量測裝置：最小刻度至少 0.001 °C。在彈卡計測量之溫度
下，絕對溫度可達 ± 0.1 °C。溫度量測系統裝置在量測區間，感
應與溫度變化關係應為線性。除溫度計，其他適合之溫度感測
器有鉑電阻溫度計、熱敏電阻、石英晶體共振器 (Quartz crystal
resonators) 等，具有適當之電阻電橋、零偵測器、計頻器或其他
電子設備以提供所需最小刻度。

6. 點火電路：電源供應為 6 V 至 12 V，由降壓器提供交流電或電
池供應直流電。

7. 點火線：直徑為 0.16 mm 至 0.20 mm 之鎳鉻合金、直徑為
0.05 mm 至 0.10 mm 之鉑線，或其它在燃燒過程中具良好熱特
性之導線。

8. 導火線（若有使用）：白色纖維素棉或同級品。

（二）樣品坩堝：石英、鎳鉻合金、白金或類似惰性材質。坩堝直徑約
15 mm 至 25 mm，平底式，約 20 mm 深。石英坩堝應約 1.5 mm
厚，金屬坩堝約 0.5 mm 厚。若發現有未燃燒碳之髒污，可使用
小的（如直徑 15 mm、深 7 mm、厚 0.25 mm）白金或鎳鉻合金坩
堝。

（三）輔助壓力設備

1. 壓力調節器：控制燃燒彈筒之氧氣充填。

2. 壓力錶：如 0 MPa 至 5 MPa 顯示燃燒彈筒內壓力，最小刻度
為 0.05 MPa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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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釋壓閥或破裂片：在 3.5 MPa 下操作，裝置在裝填管線上，以
避免燃燒彈筒過度裝填。

（四）計時器：可顯示分、秒。

（五）天平

1. 分析天平：稱取樣品、導火線等用，可精稱至 0.1 mg，若樣品取
樣量小於 0.5 g，須可精稱至 0.01 mg。

2. 天平：稱取卡計水用，可精稱至 0.1 g（除非可按要求之準確
度，將水以體積分注至彈卡計中）。

（六）溫度調節器（選用）：用於每次實驗前將彈卡計水平衡至預定
初始（點火）溫度約 ± 0.3 °C 內。

（七）壓錠機：能以液壓或機械方式施加適當壓力將樣品壓成緻密的
顆粒，並具有適合壓製直徑約 13 mm，1.0 g ± 0.1 g 顆粒之模
具。

（八）濾紙：Whatman No. 40 或同級品。

五、試劑

檢測時使用之試劑除非另有說明，否則至少為分析試藥級。使用
之溶液或指示劑，可依試藥配製比例製備所需使用體積。

（一）試劑水：電阻率申  10 MΩ-cm。

（二）氧氣：供給壓力需足以填充燃燒彈筒至 3 MPa，純度需
申 99.5 %，不含可燃物質。

（三）助燃劑：已知總熱值、成分及純度之物質，如苯甲酸、正十二
烷、石蠟油、燃燒袋或膠囊等。

（四）標準滴定溶液及指示劑，可購買市售溶液或依下列方式配製：

1. 氫氧化鋇溶液，0.05 M：稱取 15.75 g 氫氧化鋇(Ba(OH)2 ‧8H2O
)，以試劑水溶解後定容至 1 L。

2. 碳酸鈉溶液，0.05 M：碳酸鈉 (Na2CO3) 經 105 °C 下乾燥 24 小
時後稱取 5.30 g，以試劑水溶解並定容至 1 L。

3. 氫氧化鈉溶液，0.1 M：稱取 4.0 g 氫氧化鈉 (NaOH)，以試劑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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溶解後定容至 1 L。

4. 鹽酸溶液，0.1 M：取 8.6 mL 濃鹽酸，以試劑水定容至 1 L。

5. 甲基橙指示劑：稱取 0.25 g 甲基橙 (Methyl orange) 及 0.15 g 二
甲苯靛藍 FF (Xylene cyanol FF) 溶於 50 mL 95 %(v/v) 乙醇中，
並以試劑水稀釋至 250 mL。

6. 酚酞 (Phenolphthalein) 指示劑，10 g/L：稱取 2.5 g 酚酞，溶於
250 mL 95 %(v/v) 乙醇中。

（五）苯甲酸 (C6H5COOH) 標準品：已知其燃燒熱之粒狀苯甲酸，儀
器校正熱值用，可追溯至國家或國際標準。

六、採樣與保存

（一）樣品採集依據「固態生質燃料採樣方法(NIEA A104.0)」或「固體
再生燃料採樣方法 (NIEA M195.0)」（註 5）規定執行，所採集
樣品須具代表性，採集之樣品以密封袋（或桶）保存。

（二）目視或觸感潮濕樣品須於 24 小時內進行分析，或貯藏於 4 ℃ ±
2 ℃，最長保存期限 7 天，或者依「燃料中水分檢測方法 (NIEA
M214.0)」七、（一）步驟進行預乾燥處理（須記錄預乾燥過程水
分損失百分率，以利樣品總水分含量計算）。乾燥或預乾燥後樣
品，保存於乾燥陰涼處，最長保存期限 180 天（註 6）。

七、步驟

（一）彈卡計量測程序

1. 一般事項

(1) 熱值量測包含兩種個別測試，標準品（苯甲酸）燃燒及燃
料樣品燃燒，兩者須具相同特定操作條件及操作程序。

(2) 實驗前期、主要期、與後期（如圖二）之溫度量測，用於評
估溫升修正。對絕熱式彈卡計，前期與後期原則只用於建立
初始（點火）溫度與最終溫度。對恆溫式彈卡計，前期與後
期用於建立彈卡計之熱交換特性，以便當燃燒發生之主要
期，對彈卡計與外槽水套之熱交換進行適當修正，故前期
與後期之時間須更長一些。

(3) 於整個實驗期間，攪拌功率應維持定值（固定攪拌速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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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快攪拌速率將導致非預期功率增加而造成後續保持定速
之困難。搖晃攪拌有可能造成攪拌功率變動。

(4) 在燃燒期間，燃燒彈頭明顯較其他部位熱，其上方需有足
夠良好攪拌的水，使在溫度快速上升期間，維持彈卡計中
水具有較小溫度梯度。

(5) 有些燃料可能無法完全燃燒、爆炸或留下含有大量未燃燒樣
品或煤灰之殘留物。藉由添加已知量助燃劑（如苯甲酸、正
十二烷、石蠟油）、使用燃燒袋、膠囊或導火線、省略燃燒彈
筒水或使用較低氧氣填充壓力，在大多數情況下，可達成
完全燃燒。

(6) 助燃劑應具化學穩定性、已知組成及純度，並具低蒸氣壓及
經確認之燃燒能。對於使用之特別物質，應知道其熱值至
0.1 % 內。使用量應限制在使樣品可達完全燃燒之最小量，
並限制其熱值之貢獻不超過實驗中總熱值之 50 %。最佳樣
品與助燃劑比例，取決於燃料性質，且需通過實驗確定。

(7) 助燃劑重量精稱至 0.1 mg，以精準計算其熱值貢獻。當使用
烴油時尤其重要，因其比燃燒能明顯高於燃料之比燃燒能。

2. 燃燒彈筒準備

(1) 一般程序

A. 稱取樣品至坩堝中，解析度至 0.01 % 或更好（對於 1 g
之樣品而言，即表示稱至 0.0001 g）。稱量導火線及
（或）點火線之精度與稱量樣品之精度相當，或在所有
實驗中都將其重量保持恆定。

B. 在燃燒彈筒中電極之間，緊密固定點火線。

C. 將導火線（如有需要）綁緊或牢牢固著於點火線上，將
坩堝放在其支撐中，並將導火線與樣品顆粒或膠囊接
觸。確認燃燒彈筒中之坩堝，位在相對於周圍彈筒壁對
稱之位置上。

當點火線既可燃又導電時，可採用另外做法。電極上連
接一根較長之點火線，足以形成開環。安裝坩堝後，使
套環與樣品或膠囊接觸（在某些情況下，將導線保持在
樣品上方一小段距離時，可更好控制點火過程）。應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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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防止點火線接觸坩堝，尤其當使用金屬坩堝時，因會
導致點火電路短路。有關燃燒彈筒準備細節，請參照設
備說明書。

D. 加入已知重量之試劑水至燃燒彈筒，在校正與量測中所
使用水量須完全相同。燃料測量原則上添加 1.0 mL ±
0.1 mL。對於某些燃料（或某些彈卡計），可藉由燃燒
彈筒中省略試劑水或使用助燃劑來達到完全燃燒。於某
些情況下，氣態燃燒產物之總吸收可能會使用較多量試
劑水（例如 5 mL）。

E. 組裝燃燒彈筒，在不置換原始空氣下，緩慢注入氧氣至
3.0 MPa ± 0.2 MPa，或用氧氣沖洗燃燒彈筒（打開出口
閥，請參考設備說明書）約 30 秒，緩慢關閉閥門，將
燃燒彈筒充入氧氣至 3.0 MPa ± 0.2 MPa，此時，燃燒彈
筒可安裝在卡計槽中。校正及量測均應使用相同程序，
若燃燒彈筒充滿高於 3.3 MPa 之氧氣，須捨棄樣品並重
新開始組裝。（註 7）

(2) 使用助燃劑（如有需要）

A. 液體助燃劑：確定樣品顆粒之重量後，應將液體助燃劑
逐滴添加到置於坩堝中之顆粒上，使液體助燃劑被吸
收，並藉由稱重確認添加量。

B. 固體助燃劑：一般使用苯甲酸，建議使用燃燒袋或膠
囊，因在樣品壓錠前，可能很難將樣品與助燃劑混合均
勻。

C. 燃燒袋或膠囊：依據設備說明書，燃燒袋（膠囊）或已
知熱值之可燃坩堝（明膠、乙酰丁酸酯或聚乙烯）可用
作助燃劑（本身或與苯甲酸一起使用）。在填裝前應精
確稱重。在測試前，樣品和助燃劑（如苯甲酸）應在袋
子或膠囊中小心混合。

3. 彈卡計組裝

(1) 將卡計槽水之溫度平衡至所選初始（點火）溫度 ± 0.3 °C
內，並加入所需水量於卡計槽中。在所有實驗中，卡計槽中
水量應相同（誤差不超過 0.5 g）。在將卡計槽放入外槽水
套前，確保卡計槽之外表面乾燥清潔。卡計槽（裝有正確水
量）放入外槽水套後，將燃燒彈筒安裝於卡計槽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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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組裝好之彈卡計應含足量的水，以充分覆蓋燃燒彈頭和蓋
子表面。

(3) 當燃燒彈筒被水覆蓋後，立即確認是否有氣體洩漏，若氣
閥未完全浸沒，則在裸露之開口處滴水檢查是否洩漏。連接
點火電路導線並安裝溫度計。（註 8）

(4) 依照設備說明書操作，打開冷卻水、溫度控制器、攪拌器
等，確保彈卡計攪拌器正常工作。無論何種類型彈卡計，組
裝後彈卡計通常約需 5 分鐘才能使外槽水套與卡計槽達穩
定狀態。

4. 燃燒反應與溫度量測

(1) 彈卡計達到穩定狀態後，立即記錄溫度測值（精確至
0.001 ℃ 以內）。通常間隔 1 分鐘之測值，即可建立前期之
漂移率或確認絕熱式系統功能是否正常。

(2) 當前期結束（若為絕熱式彈卡計，3 個連續溫度測值相同
（差值在 0.001 ℃ 以內）；若為恆溫式彈卡計，連續之 1
分 鐘 間 隔 溫 度 測 值 ， 溫 度 增 量 之 差 值 不 能 超 過
0.002 ℃/min 或平均差值不能超過 0.001 ℃/min），確立初
始（點火）溫度 (ti) 時，點燃點火線後開始燃燒。只有在點
燃點火線所需時間內，保持開關關閉。當點火線開始燃燒或
部分熔解，通常電流會自動中斷。

(3) 持續每隔 1 分鐘記錄 1 次溫度測值。ti標示主要期時間開始。
於點火後幾分鐘內，溫度上升非常快速，讀值精確至 0.02
℃。須盡可能使讀值恢復精確至 0.001 ℃ 以內，惟不得超過
主要期時間開始後 5 分鐘。

(4) 若使用絕熱式彈卡計，主要期時間長度由一系列校正實驗
決定，每次校正實驗，記錄點火時間至連續 3 個溫度測值
差異不超過 0.001 ℃ 之第 2 個測值時間間隔，5 次校正實驗
所記錄最長時間間隔即為主要期時間長度，其不能超過 10
分鐘，且個別校正實驗紀錄之時間間隔差異不能超過 2 分
鐘。

(5) 若使用恆溫式彈卡計，主要期開始於點火時間，結束於後
期開始時間，後期開始時間由一系列校正實驗決定，開始
於後續 5 分鐘期間內，個別 1 分鐘溫度增量之平均偏差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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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於 0.001 ℃/min。5 次校正實驗所紀錄時間間隔之平均值
即為主要期時間長度，其不能超過 10 分鐘，且個別校正實
驗紀錄之時間間隔差異不能超過 2 分鐘。

5. 硫修正及酸修正之分析

(1) 當後期結束，溫度讀值記錄完成後，準備從彈卡計中移除
燃燒彈筒，宜先緩慢釋壓（依設備說明書操作）並拆卸燃
燒彈筒。仔細檢查燃燒彈筒內部、坩堝及任何固體殘留物是
否有不完全燃燒跡象（註 9）。若可見未燃燒樣品或煙粒沈
積，則捨棄樣品。

(2) 移除並量測任何未反應可燃性點火線，使用試劑水洗滌燃
燒彈筒內部，洗液收集於燒杯後定量。確認燃燒彈頭、電極
與坩堝外部亦已清洗。

(3) 在校正程序中，可參考設備說明書設定進行酸修正，或以
離子層析法（依水中陰離子檢測方法－離子層析法 (NIEA
W415.5)）檢測洗液形成之硝酸（以硝酸鹽表示），或將洗
液稀釋至約 50 mL，使用氫氧化鈉溶液滴定至 pH 值約 5.5
（或使用甲基橙指示劑）。

(4) 硫修正和酸修正若基於燃燒過程之生成量計算，燃料燃燒
所產生之洗液依下列 3 種方法進行分析，若燃料中硫含量
已知，並參考設備說明書設定酸修正值，則可省略洗液之
分析：

A. 利用離子層析法（依水中陰離子檢測方法－離子層析法
(NIEA W415.5)）測定所形成之硝酸與硫酸（分別以硝
酸鹽與硫酸鹽表示）。

B. 將合併之洗液稀釋至約 100 mL。煮沸溶液將二氧化碳排
出，當溶液仍熱時，使用 0.05 M 氫氧化鋇溶液滴定並
以酚酞作為指示劑。添加 20.0 mL 0.05 M 碳酸鈉溶液，
過濾溫熱溶液並使用試劑水清洗沈澱物。濾液冷卻後，
使用 0.1 M 鹽酸溶液滴定並以甲基橙作為指示劑，忽略
酚酞指示劑顏色變化。

C. 若燃料樣品中硫含量已知，煮沸過後之溶液，趁熱使用
簡化滴定方法（使用 0.1 M 氫氧化鈉溶液滴定並以酚酞
作為指示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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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溫升修正

溫升修正 (θ) (℃) ＝ (tf－ ti)－ Δtex

tf：主要期之最終溫度 (℃)（註 10）

ti：初始（點火）溫度 (℃)（註 10）

Δtex：熱洩漏修正 (℃)（恆溫式彈卡計須參考設備說明書做熱
洩漏修正（註 11））

（二）彈卡計校正

1. 稱取苯甲酸標準品 1 g ± 0.1 g 於樣品坩堝中，記錄樣品重量至
0.0001 g。

2. 依步驟七、（一）1 至 5 進行 5 次校正實驗，依下列公式計算彈
卡計有效熱容量 (ε)，並計算 5 個有效熱容量之平均值 (ε(n)) 及相
對標準偏差。

彈卡計有效熱容量 (ε) (cal/°C) =
mba×qV, ba+Qfuse+Qign+QN

θ

mba：苯甲酸重量 (g)

qV,ba：苯甲酸標準品熱值 (kcal/kg)

Qfuse：導火線修正 (cal)

Qign：點火線修正 (cal)

QN：酸修正 (cal)

θ：溫升修正 (℃)

(1) 導火線及點火線修正，依下列方式擇一，各材質之單位長
度熱值 Kl值或單位重量熱值 Km值可由設備說明書查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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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原始導火線及點火線長度（或重量）減去測量未燃燒線
之長度（或重量），以確定導火線及點火線燃燒中的消耗。

A.Qfuse及 Qign = 燃燒過程導火線及點火線之消耗長度 (mm)
× Kl 值 (cal/mm)

B. Qfuse及 Qign = 燃燒過程導火線及點火線之消耗重量 (mg)
× Km 值 (cal/mg)

(2) 酸修正

A. 參考設備說明書設定酸修正值

B. 若燃燒彈筒洗液以離子層析法進行檢測

QN = 0.232 × w(NO3)

w(NO3)：洗液中硝酸鹽含量 (mg)

C. 若燃燒彈筒洗液以 0.1 M 氫氧化鈉溶液滴定

QN = 1.43 × 滴定體積 (mL)

3. 確認有效熱容量之工作範圍：完成 5 次校正實驗後，稱取苯甲
酸標準品 0.7 g 及 1.3 g 分別進行 3 重複分析，並各別求取熱值
平均值，熱值平均值須符合九、品質管制之規定。

（三）燃料樣品分析

1. 燃料樣品前處理：依「燃料中水分檢測方法 (NIEA M214.0)」七、
（一）進行樣品預乾燥（視需要）、破碎及過篩等前處理，使
成粒徑小於 1 mm 之樣品。

2. 稱取 1.0 g ± 0.1 g 樣品（註 12），壓錠以獲得緊實、不易破碎之
顆粒。此外，樣品亦可裝在燃燒袋或膠囊中以粉末之型式進行
測定。

3. 同時另取 1 份樣品，依「燃料中水分檢測方法 (NIEA M214.0)」
七、（三）檢測水分含量 (Mad(%))，或將樣品保存在有效密封之
小容器中，直至進行水分含量測定。若欲測定樣品到達基 (As
received base, ar)（註 13）熱值，須另依「燃料中水分檢測方法
(NIEA M214.0)」 七、（二）檢測樣品總水分含量（Mar(%) 或
MT(%)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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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若需測定淨熱值，依「碳、氫、硫、氧、氮元素含量檢測方法－元
素分析儀法 (NIEA M403.0)」檢測樣品碳、氫、氮及氧（註 14）
元素含量（乾基）(%)。

5. 依步驟七、（一）1 至 5 進行樣品測試。

6.樣品之總熱值依下列公式計算：

qV,gr：樣品之總熱值 (kcal/kg)

ε(n)：彈卡計校正實驗之平均有效熱容量 (cal/℃)

θ：溫升修正 (℃)

QN：酸修正 (cal)

QS：硫修正 (cal)

Qfuse：導火線修正 (cal)

Qign：點火線修正 (cal)

m1：樣品重 (g)

m2：助燃劑重 (g)（若有使用）

qV,2：助燃劑總熱值 (kcal/kg)（若有使用）

(1) 酸修正及硫修正依下列方式計算：

A. 若燃料中硫含量已知，並參考設備說明書設定酸修正值

QS (cal) = 22.4 × w(S) × m1

QN (cal) =參考設備說明書設定

w(S)：樣品中硫含量 (%)

B. 若燃燒彈筒洗液以離子層析法進行檢測

QS (cal) = 0.750 × w(SO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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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N (cal) = 0.232 × w(NO3)

w(SO4)：洗液中硫酸鹽含量 (mg)

w(NO3)：洗液中硝酸鹽含量 (mg)

C. 若燃燒彈筒洗液以氫氧化鋇溶液及鹽酸溶液滴定

QS (cal) = 3.61 × (V1＋V2－20.0)

QN (cal) = 1.43 × (20.0 － V2)

V1：0.05 M 氫氧化鋇溶液滴定量 (mL)

V2：0.1 M 鹽酸溶液滴定量 (mL)

D. 若燃燒彈筒洗液以氫氧化鈉溶液滴定，公式中之 QN 須
以 QN,S 取代，QS 以 QS,add 取代（因部分 QS ，即 0.896
cal/mg S 包含於 QN,S，其餘所須校正量為 1.36 cal/mg
S）

QN,S＝ 1.43 × V

QS,add＝ 13.6 × w(S) × m1

V：0.1 M 氫氧化鈉溶液滴定體積 (mL)

w(S)：樣品中硫含量 (%)

八、結果處理

每個樣品均須執行重複樣品分析，2 測值之絕對差值須符合九、品

質管制規定，並以平均值出具報告。

（一）總熱值（乾基）(kcal/kg)

總熱值（乾基） = qV,gr ×
100

100−Mad

qV,gr：樣品總熱值 (kcal/kg)

Mad：粒徑小於 1 mm 樣品水分含量 (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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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總熱值（到達基）(kcal/kg)

總熱值（到達基）= qV ,gr ×
100−Mar(或MT)

100−Mad

qV,gr：樣品總熱值 (kcal/kg)

Mad：粒徑小於 1 mm 樣品水分含量 (%)

Mar（或 MT）：樣品總水分含量 (%)

（三）淨熱值（乾基）(kcal/kg)

淨熱值（乾基）= qV,gr,d － 50.717 × Hd － 0.191 × (Od + Nd)

qV,gr,d：總熱值（乾基）(kcal/kg)

Hd：樣品中氫元素含量（乾基）(%)

Od：樣品中氧元素含量（乾基）(%)

Nd：樣品中氮元素含量（乾基）(%)

（四）淨熱值（到達基）(kcal/kg)

淨熱值（到達基）= [qV,gr,d － 50.717 × Hd － 0.191 × (Od + Nd)] ×

(1－0.01 Mar (或 MT))－ 5.839 × Mar（或 MT）

qV,gr,d：總熱值（乾基）(kcal/kg)

Hd：樣品中氫元素含量（乾基）(%)

Od：樣品中氧元素含量（乾基）(%)

Nd：樣品中氮元素含量（乾基）(%)

Mar（或 MT）：樣品總水分含量 (%)

（五）淨熱值（到達基）( kcal/kg) 單位換算為 MJ/kg。

淨熱值(MJ /kg)=
淨熱值 (kcal /kg)

239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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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品質管制

（一）彈卡計校正：新購儀器、儀器移動到不同位置或經重大維修後，

且最長 6 個月週期須進行彈卡計校正（註 15）。每次校正須測定

5 次在相同條件下之有效熱容量，取 5 次測值平均，5 次測值相

對標準偏差 (RSD) 須小於 0.20 %，若發生未完全燃燒情況時，

該次檢測必須作廢。若不涉及系統更改，新的平均有效熱容量與

前次平均有效熱容量之相對差異百分比須小於 0.25 %。有效熱容

量工作範圍確認，測值平均值應在標準值 ± 14 kcal/kg 範圍內。

（二）每次開機之查核，以苯甲酸標準品執行重複分析，2 次測值之絕

對差值不得大於 28 kcal/kg，測值平均值與標準值之絕對差值不

得大於 11 kcal/kg。

（三）查核樣品分析：每批次或每 10 個樣品至少執行 1 次與測定有效

熱容量不同來源或批號之苯甲酸重複分析，2 次測值平均值與標

準值之絕對差值不得大於 19 kcal/kg。

（四）重複樣品分析：每個樣品均須執行重複樣品分析，對於木質顆

粒及木屑燃料之固體生質燃料，2 次測值之絕對差值不得大於

29 kcal/kg，其他初級固體生質燃料，2 次測值之絕對差值不得

大於 34 kcal/kg；對於固體再生燃料，2 次總熱值之絕對差值，

依據樣品型態，不得大於附表中之重複性限值。

十、精密度與準確度

固體再生燃料樣品總熱值檢測之精密度如附表。

十一、參考資料

（一） 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. Solid biofuels － Determination of
calorific value. ISO 18125:2017

（二） 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, Solid recovered fuels－Determination of
calorific value, ISO 21654, 2021-06。

（三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，煤炭發熱量檢測方法－彈卡計法 NIEA
M206.01C，中華民國 109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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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：總熱值又稱為高位發熱量或總發熱量，指定量之燃料置於恆容器室
中加以燃燒，燃料中水分在燃燒時維持液態狀態，其產生之熱量；
淨熱值又稱低位發熱量或淨發熱量，指定量之燃料置於一大氣壓之
定壓燃燒，生成之水分均維持在蒸氣狀態，其產生之熱量。

註 2：高度自動化之彈卡計，其量測結果只要符合品質管制規範，亦可使
用。

註 3：設備放置場所之條件（溫度變化、通風等）可能會影響量測之精密
度，應遵循設備說明書進行設置。

註 4：燃燒彈筒零件應定期檢查是否磨損或腐蝕；應特別注意主蓋之螺紋
狀況。須遵守製造商指示及有關安全操作。當使用不只一個相同設計
之燃燒彈筒時，須將每個彈筒作為一個完整之單元使用，交換零件
可能會導致嚴重事故。

註 5：本文引用之所有公告方法名稱及編碼，以環境部最新公告者為準。

註 6：保存期間定期檢查樣品，若有真菌（黴菌）出現或其他生物活性增
加之跡象，則需立即分析樣品。

註 7：充入氣體期間，勿觸碰燃燒彈筒。

註 8：氣體洩漏除造成危害外，亦導致量測誤差，若有洩漏，應捨棄樣
品，找出洩漏原因後重新組裝。

註 9：不完全燃燒之其他徵兆為在燃燒彈筒氣體中存在一氧化碳。緩慢釋出
之氣體經過適當之檢測器即可顯示是否存在一氧化碳及其濃度。燃燒
彈筒體積為 300 mL 的燃燒氣體中若含有 0.1 mL/L 之一氧化碳，會導
致 2.39 cal 之誤差。

註 10：當使用溫度計時，溫度計所附證書中所指明之修正需應用於初始
（點火）溫度 ti及最終溫度 tf。

註 11：恆溫式彈卡計之觀測溫升，除了由燃燒彈筒中燃燒過程引起之溫度
上升外，亦包含彈卡計和外槽水套間之熱交換及攪拌功率之貢獻
（即所謂熱洩漏），熱洩漏校正常用之方法有 Regnault-pfaundler
法及 Dickinson extrapolation 法，詳細公式可參閱 ISO 18125 或 ISO
21654 附錄 B。

註 12：燃燒之樣品（或樣品加助燃劑或膠囊）重量應確保觀測之溫升在校
正實驗範圍內。一般而言，稱取約 1 g 樣品量為適當的，若觀測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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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升落在有效熱容量範圍外，則應調整樣品量或有效熱容量工作範
圍確認時適當調整苯甲酸重量以符合有效溫升範圍。

註 13：到達基又稱濕基，係試樣分析所得結果換算成以收到樣品當時狀態
為基準之表示法。

註 14：氧元素含量除可依「碳、氫、硫、氧、氮元素含量檢測方法－元素分析
儀法 (NIEA M403.0)」之煤炭、石油焦中氧元素含量分析檢測外，亦
可以下列公式計算（樣品中硫及氯元素含量於氧元素含量之計算中
可以忽略，若燃料中硫及氯元素含量一般較低，對計算結果之影響
較小）：

樣品氧元素含量（乾基）(%)=100 – Cd – Hd – Nd – Ad

Cd：樣品碳元素含量（乾基）(%)

Hd：樣品氫元素含量（乾基）(%)

Nd：樣品氮元素含量（乾基）(%)

Ad：樣品灰分（乾基）(%)（參考「燃料中灰分及可燃分檢測方法
(NIEA M215.0)」檢測）

註 15：若檢測頻率不高（大於 6 個月），亦可於每次使用前進行彈卡計校
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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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固體再生燃料總熱值檢測之精密度與準確度

固體再生燃料種類 碎輪胎 拆木 乾燥污泥
塑膠/紙蓬

鬆物
一般廢棄

物

參加實驗室數量 14 14 11 14 13

無離群分析值之數量 174 172 138 180 168

平均測值 (kcal/kg) 7536 4316 2837 4629 4734

實驗室效應 (kcal/kg) 277 363 43.0 205 122

樣品效應 (kcal/kg) 119 21.5 2.39 45.4 40.6

重複性*標準偏差，Sr

(kcal/kg)
251 47.8 14.3 134 64.5

重複性*限值，r
（r=2.8×Sr) (kcal/kg)

703 134 40.0 375 181

再現性*標準偏差，SR

(kcal/kg)
375 365 45.4 246 139

再現性*限值，R
（R=2.8×SR) (kcal/kg）

1050 1022 127 689 389

*重複性為由同一檢驗員使用相同設備，隨機取樣同一樣品且連續的檢

測，在 95 % 可信度值下之統計值。再現性為由不同實驗室隨機相同樣品

進行檢測，在 95 % 可信度值下之統計值。

資料來源：參考資料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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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攪拌裝置 4.溫度計

2.燃燒彈筒 5.卡計槽

3.點火線 6.外槽水套

圖一 具外槽水套之彈卡計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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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 時間 1 前期
Y 溫度 2 主要期
tf 主要期終點溫度 3 後期
ti 初始（點火）溫度 4 點火
tj 外槽水套溫度

圖二 時間－溫度曲線（恆溫式彈卡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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